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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蓉邹  建荣     

目前，我国结算账户的管理主要是遵循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发布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执行的，其中的一些管理规定已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加以改变。
本文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现行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    

一、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的现状及问题(一)一般账户的管理制度不适应发展需要按《办法》规定，单位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按用途分为基本账户、一般账户、专用账户、临时账户四类，其中一般账户主要用于
借款或其他结算需要，须在基本账户开户行以外的营业机构开立。而2009年新的固定资产贷款发放田蓉
邹建荣管理遵循《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09]71号】之规定：
贷款人应当按照《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贷款发放与支付的有关规定，对贷款资金的支付实
施管理和控制，必要时可以与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专门的贷款发放账户。按此规定，借款人与银行
因借款业务可开立专门账户，就此提出了～般账户与基本账户在同一营业机构开立的需求，而按《办
法》规定不能在同一营业机构同时开立基本账户与一般账户，若以贷款协议开立专户进行管理，又没有
开立此类专户的相应规定。一般账户的管理已无法满足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的资金监控管理需求。(二)临
时账户有效期制度有待改进<办法》规定，临时账户有效期最长(含展期)不超过两年，两年期满后需要
继续使用账户的，应撤销原账户，重新出具开户依据，重新开立新的临时存款账户。随着市场经济的日
益繁荣，单位的各种临时性经营项目、异地经营项目繁多，临时账户开立使用的需求大增，账户使用年
限在很多情况下不满足于现在的两年有效期的限定，而销户及重新开户不仅手续复杂，而且涉及到要与
关联单位重新确认关联账号也相当麻烦，还可能挂一漏万，致使短时期内资金无法正常运转。(三)久悬
户管理规定需进一步细化对于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办法>要求银行应通知单位
自通知之日起30日内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未划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其中，对于
“逾期视同自愿销户”没有明确规定操作手续，银行在处理这类账户时不好把握尺度，尤其是其中的零
余额账户，已经没有未结清的款项，若也转入久悬户管理，不仅占用银行资源，也虚增无效账户信息，
增加账户管理风险。若银行主动为零余额不动户办理销户手续，又因无法提供单位主动销户时应提供的
某些资料(如．开户许可证)而无法办理销户手续，使“逾期视同自愿销户”的规定形同虚设。(四)放宽
对公账户向个人账户转账控制，加大了账户监管难度《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
知》(银发[20071154号)文件简化了单位账户向个人账户转账的付款手续，对于5万元以上大额转账不再
要求单位提供相应证明，使非真实交易背景的划款行为更加便利。而单位结算账户的收费管理、使用管
理、交易时间限制较个人账户更为严格和复杂，使单位将款项转入个人账户后提现或使用的情况越来越
普遍，存在着单位利用个人账户逃废债务、偷逃税款、建立小金库甚至是贪污挪用公款的可能；而单位
频繁地将款项转入个人账户后大额取现，也影响了银行现金监管职能，增加了银行现金管理成本，并造
成现金管理信息失真。(五)账户申请资料的核实缺乏手段和依据作为结算账户的直接办理机构，需要核
实开户申请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合规性。但由于未与工商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等核发证件的单位联网，
无法准确判断申请单位提供证明文件的真实合规性，只能凭经验进行形式要件上的审核，成为银行案件
风险防范工作的一个难点。(六)账户资料信息管理缺乏有效手段和方法为了及时掌握存款人的基本情
况，银行对已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实行年检制度，每年均要检查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的合规性，核
实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对于银行来说，结算账户的年检工作每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效果往往
并不理想，一是因为年检工作往往集中在年底，银行要办理年终决算，还有大量的业务检查工作集中在
年底，账户年检工作量过大，银行往往没有太多精力来抓好此项工作：二是因为账户资料全部为纸式，
需要人工一户户、一张张去翻杳是否过期，面对日益增多的结算账户，此种落后的管理方式已不适应：
三是因为客户配合度低，很多客户在办理年检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对年检工作采取拖延的态度，银行
处于被动状态，虽然<办法》规定在年检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规定开立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应予以销户，
但《办法》并未明确具体方法和流程，银行无权对单位账户进行主动销户。    

二、加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的对策与建议(一)简化银行结算账户分类方法．取消一般账户的分类因一般
账户主要用于借款户或其他结算需要，可纳入专用账户概念进行管理，增加一类用于借款资金专项管理
的专用账户，对此类账户采取报备的管理方式、不允许提现，既可简化银行结算账户的分类，也避免了
基本账户与一般账户不能在同一营业机构开立的管珲制约。(二)优化临时账户有效期制度鉴于临时账户

 



的特殊性，一般使用期限较短，而且在有效期内具有与基本账户相同的功能，临时账户的有效期制度需
要坚持，但也应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改进。对于两年使用期不满足使用需求的单位，可要求每两
年提供一次账户展期使用的申请及依据，不再要求单位在销户后重新申请开户，简化手续，方便客户。
(三)细化久悬户管理规定为了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节约银行的账户信息管理资源，减少管理成本，对
于余额为零并达到久悬户标准的，银行通知单位办理销户手续而逾期未办理的，应视同单位自愿销户。
对于此种销户类型，应规定银行可主动为单位办理销户，由银行申请销户并简化销户应提供资料。(四)
加强结算账户管理。减少公款私存现象1．强化结算账户服务功能。突破节假日不办理单位结算业务的
惯例，在节假日开放简单的存取款业务及转账、汇款业务，也可以考虑为高端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节
假日金融服务：同时大力推广企业网银、支付密码等新产品新业务，使单位结算账户的存取手续更加便
利，可以在为单位提供更加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使单位结算账户具有更强大的结算服务功能，减少单位
因交易时间受限、结算手续不便利而办理的公款私存业务。2．同化公、私账户大额取现收费标准。为
减少单位因逃避银行大额取现收费管理而办理公款私存业务的现象，应对个人结算账户大额取现也实行
收费管理，并大力推广个人支票、本票等支付结算工具，减少现金交易。不仅可以有效的引导个人使用
非现金结算工具，减少现金在不同的营业网点之间频繁”搬家”的现象，以利银行有效管理现金头寸：
也可以避免单位因费用问题利用个人账户频繁转账取现所引发的现金监管漏洞。3．加大公款私存处罚
力度。对于公款私存现象可采取加大金融监管和处罚力度加以防范，银行通过反洗钱系统向人民银行报
备，人民银行对于频繁转入个人结算账户应重点监控，并借助审计等监管部门力量进行调查，～旦确认
单位有违反规定进行公款私存或逃废银行债务的，要严格按照《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
五条规定给予严肃处理。(五)建立网上核查体系对于核查单位开户申请资料的真实合规性，可采取类似
于现行身份证核查的方式，建立网上核查体系，由工商税务管理部门将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企业代码证等信息建立完整的数据库并及时更新，便于银行核查单位信息，在开户环节就能把住风险控
制关，增强银行防范案件风险的手段。(六)建立银行账户系统与入行账户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关联管理
系统．明确年检不合规账户管理规定为了规范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加强对存量单位结算账户的年检工
作，应将账户管理和年检工作常态化，建立银行账户系统与人行账户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关联管理关
系，并明确银行对于年检不合规账户的管理措施。建立银行账户系统与人行账户管理系统之间的信息关
联管理系统，可以将单位账户开户资料逐份扫描存档，并对其中的关键信息如有效期等进行自动识别，
由系统自动比对银行账户信息与人行账户管理系统信息的一致性，并及时提醒银行账户资料的不符信
息、到期信息，银行可就此开展账户信息的维护管理、提醒单位及时更新账户资料，将账户管理和年检
工作常态化，避免银行因工作的突击性无法确保工作质量，而使结算账户处于风险防范的疏漏之处。明
确银行对于年检不合规账户的管理措施，可以规定银行对于未年检账户实行宽限期制度，从账户资料到
期日期的固定宽限期内，单位必须完成账户资料更新，否则银行有权限制单位账户使用；若单位超过宽
限期仍未办理账户年检的，银行有权停止单位账户使用。只有明确了银行在账户管理中的权利和地位，
才能确保银行在结算账户管理发挥作用，才能有效保证单位结算账户年检工作的有序推进，也才能从账
户管理的源头控制案件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会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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